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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发〔2017〕38号 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山东工商学院 

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院（部）、行政各单位： 

    《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实施细则》已经研究通 

过，现予以公布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山东工商学院 

2017 年 4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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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实施细则 

 

第一条  为维护学术道德，严明学术纪律，规范学术行为，

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本细则适用于在校攻读学位的各类研究生及已经毕

业但在校期间有学术失范行为的处理。 

第三条  研究生必须严格遵守以下学术道德规范： 

（一）在学术活动中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及规章制度，

维护科学诚信； 

（二）注重创新，不做重复研究和滞后研究；坚持高质量、

有价值的学术研究，杜绝急功近利、粗制滥造行为；严格遵守学

术研究的基本规范，杜绝弄虚作假、捏造数据和事实材料等现象；  

（三）在撰写学术论文、学位论文及进行其它学术活动时，

应充分检索相关文献，了解他人的研究成果，承认并尊重他人的

知识产权，不抄袭、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； 

（四）引用他人的成果时，必须注明出处；所引用的部分不

能构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实质部分；从他人作品转引第

三人成果时，应注明转引出处； 

（五）合作成果应按照参与者所作贡献大小的顺序署名，另

有合法约定的除外；所有署名人应对本人完成部分负责，成果主

持人应对成果整体负责；不在未参加实际研究的成果中署名； 

（六）应保密的科研成果在发表和使用时应遵守国家相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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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、法规； 

（七）任何以山东工商学院作为署名单位的研究成果, 在申

报时必须征得导师同意； 

（八）学位论文送审和申请论文答辩时，必须征得导师同意； 

（九）其它学术界公认的学术道德规范。 

第四条  研究生在进行学术活动时，不得有下列违反学术道

德规范的行为： 

（一）捏造、篡改研究成果、实验数据或引用的资料； 

（二）抄袭他人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作品，剽窃他人的学术观

点、学术思想； 

（三）重复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； 

（四）在填写有关个人学术情况的正式文书与表格上，提供

虚假的学术经历、学术成果，伪造、变造专家鉴定意见、证书或

其他学术能力的证明材料； 

（五）故意夸大研究成果的经济价值及社会影响，且已造成

不良后果； 

（六）在未参加实际研究的成果中署名； 

（七）协助他人进行违背学术规范的行为； 

（八）违反国家有关保密的法律、法规或学校有关保密的规

定，将应保密的学术事项对外泄露； 

（九）伪造导师或专家推荐信、签名及其他评定（或审批）

意见；虚假开具或篡改发表文章的录用通知或有关证明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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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其他违背学术界公认的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。 

第五条  对于违反学术道德规范者，经查实，可依照以下规

定给予相应处理： 

（一）违反本细则第四条相关内容，如情节轻微，给予责令

改正、通报批评处理； 

（二）违反本细则第四条相关内容，如情节严重，给予延缓

学位论文答辩、取消相关奖项处理； 

（三）违反学术道德规范情节恶劣，抄袭他人学术成果20%

以上者，根据《山东工商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》有关条款给予

相应处分。 

（四）违反学术道德特别严重且触犯法律者，移交司法机关

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 

第六条  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学位论文审查的第一责任人，

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切实履行审查责任，做到实事求是，科学求真，

为人师表，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加强自律，加强对研究生的

学术道德教育。 

导师对研究生管理失职，致使研究生违反学术道德规范，学

校将视情节给予导师通报批评、暂停招生三年、直至取消导师资

格等处理。 

第七条  研究生处和各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/专业学位

授权类别（领域）依托单位（以下简称依托单位）的学位评定分

委员会负责受理有关研究生学术道德问题。研究生处和各依托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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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可聘请相关学科的校内外专家组成学术道德

规范界定小组，负责对违反学术规范的不道德现象和行为进行界

定，研究生处提出处理意见后报学校审批。 

第八条  拟处理的研究生认为对违反学术道德行为的处理不

公，可于七日内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申诉。 

第九条  在学校做出处理决定以前，除非公开听证，一切程

序和资料均在保密范围之内，所有涉及人员不得泄露调查和处理

情况。 

第十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工商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4月 9日印发 

(共印 2份) 


